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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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帮扶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的若干措施

东府〔 2022〕 19 号

各有关镇街（园区），市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为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大对全市有关市场主体和群众的纾困帮扶

力度，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加大社会保障扶持力度。全市中高风险地区及封闭封控地区内的用人单位未能按时

办理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参保缴费业务的，经申请后，可以在调整

为非中高风险地区或解除封闭封控管理的次月起 3 个月内缓缴，免收滞纳金，不影响个人社

保权益。中高风险或封闭封控期间，医疗保障待遇延期办理，对未能按时办理社会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待遇核付等业务的，可以在调整为非中高风险地区或解除封闭封控管理后补办，

不影响个人权益；本市参保人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产前检查、门诊特定病种、普通门诊

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不受原定点规定限制，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普通门诊享受转诊

待遇。（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医疗保障局、市税务局，相关镇街、园区）

二、加强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开设受疫情影响企业融资绿色通道，确保对受疫

情影响的镇街（园区）辖区 1 内的信贷供给应贷尽贷。用好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

对受疫情影响的镇街（园区）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参照倍增企业标准给予风险

补偿。加大科技金融产业 “三融合 ”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力度，对受疫情影响的镇街（园区）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的银行新增贷款，给予按实际支付利息最高 50%

贴息支持，最高补贴 100 万元。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保持较低担保

费率，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展批量化融资担保业务，对应融资担保费率不高于 1%。（责

任单位：市金融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东莞银保

监分局，相关镇街、园区）

三、强化企业风险保障服务。主动帮助全市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

业，通过网上认证平台向市贸促会申请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加大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扶

持力度，加强理赔追偿服务，优先支付赔款。（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商务局、市贸促会、

东莞银保监分局、市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东莞办事处，相关镇街、园区）

四、减轻经营主体资金负担。对发生疫情的镇街（园区）辖区内承租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和市属国企物业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免收租金，已缴交租金的可顺延减免；倡导动员村（社

区）集体物业及其他出租业主等，对承租的企业、个体工商户适当减免租金，或允许在疫情

防控解除后 3 个月内补缴并免收滞纳金，纳税人为租户减免房屋租金的，按免租月份数给予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核准减免。（责任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国资委、市税务局，相关镇街、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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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减轻经营主体成本压力。对发生疫情的镇街（园区）辖区内工商业企业、个体工商

户用水价格下调 30%，住宿和餐饮单位，减半征收垃圾处理费；对相关工商业企业、个体工

商户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居民生活所需的用电、用气、用水及通讯网络正常供应，欠费不停。

期间产生的用电、用水、用气费用，受疫情影响确有困难需缓缴费用的工商业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可向相关单位提出申请，允许在疫情防控解除后 3 个月内补缴并免收滞纳金。（责任

单位：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水务局、市城管局、市水务集团、东莞供电

局，相关镇街、园区）

六、对防疫重点镇街给予专项补助。市财政对大朗镇的专项补助按照《东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印发关于着力支持大朗镇做好疫情防控与居民生活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府办

〔 2022〕 14 号）予以实施；为支持重点镇街（园区）及村（社区）开展疫情防控、民生保障

和市场主体纾困工作，市财政对发生疫情的镇街（园区）分别给予 1000 万元的补助。（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相关镇街、园区）

上述政策措施有效期为 2022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6 月 16 日，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

态调整。政策实施期间，如国家和省出台新的规定，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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